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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鑫源（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零二年中期報告

東方鑫源（集團）有限公司（「東方鑫源」）董事會謹此公佈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
集團」）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本中期業績並未經
審核，惟已獲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簡明綜合收益報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419,642 719,201
銷售成本 (371,398) (658,867)

毛利 48,244 60,334
其他收益淨額 1,376 3,081

49,620 63,415

銷售費用 (14,504) (27,633)
行政費用 (29,640) (34,811)
其他營運費用 4 4,463 (16,630)

經營溢利／（虧損） 9,939 (15,659)
財務費用 (25,461) (29,918)

(15,522) (45,577)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及虧損 2,896 (16,188)

除稅前虧損 5 (12,626) (61,765)
稅項支出 6 (2,629) (1,500)

除稅後虧損 (15,255) (63,265)
少數股東權益 (146) (1,870)

股東應佔虧損 (15,401) (65,135)
中期股息 7 – –

期內虧損 (15,401) (65,135)

每股虧損 8
－基本 (1.17仙) (4.94仙)

－攤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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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344,829 367,231
在建工程 59,192 44,891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79,960 90,380
證券投資 2,047 2,047
長期應收款項 6,226 6,226

492,254 510,775

流動資產
存貨 244,409 250,340
應收帳款及預付款項 9 231,551 143,129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 206
短期投資 28,302 –
現金及銀行結餘 76,459 56,417

580,721 450,092

流動負債
應付帳款及應計費用 10 233,595 192,748
應付票據 30,661 7,547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53,667 57,711
應付聯營公司款項 9,100 9,100
稅項準備 10,545 11,573
撥備 84,413 92,845
銀行貸款 11 570,934 613,244
應付少數投資者款項 36,247 36,435

1,029,162 1,021,203

流動負債淨額 (448,441) (571,111)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43,813 (60,336)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11 269,811 147,170

少數股東權益 152,811 155,902

負債淨額 (378,809) (363,408)

股東虧絀
股本 131,973 131,973
儲備 (510,782) (495,381)

(378,809) (363,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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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使用之現金淨額 (12,656) (7,785)

投資業務使用之現金淨額 (44,397) (24,556)

來自融資之現金淨額 77,095 21,953

現金及現金等價值增加／（減少） 20,042 (10,388)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6,417 62,199

期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6,459 5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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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中國

股本 股份溢價 重估儲備 一般儲備 資本儲備 法定儲備 匯兌儲備 累積虧損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二年一月一日 131,973 800,030 496 15,600 7,337 63,387 2,877 (1,385,108 ) (363,408 )

本期虧損淨額 – – – – – – – (15,401 ) (15,401 )

轉撥往中國法定儲備 – – – – – 1,022 – (1,022 ) –

於二零零二年
六月三十日 131,973 800,030 496 15,600 7,337 64,409 2,877 (1,401,531 ) (378,809 )

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中國

股本 股份溢價 重估儲備 一般儲備 資本儲備 法定儲備 匯兌儲備 累積虧損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 131,973 800,030 6,992 15,600 7,337 61,653 2,509 (520,366 ) 505,728

本期虧損淨額 – – – – – – – (65,135 ) (65,135 )

於二零零一年
六月三十日 131,973 800,030 6,992 15,600 7,337 61,653 2,509 (585,501 ) 440,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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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會計實務準則第25號「中期財務報告」，

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6之有關披露

規定編制。除以下描述之變更以外，編制中期財務報表所用之會計政策及編制基準與截至二

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表相符。

於期內，本集團首次採納了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下列會計實務準則：

會計實務準則第1號（經修訂） ： 財務報表的呈報

會計實務準則第11號（經修訂） ： 外幣換算

會計實務準則第15號（經修訂） ： 現金流量報表

會計實務準則第25號（經修訂） ： 中期財務報告

會計實務準則第34號 ： 僱員福利

除因採納會計實務準則第1號（經修訂）「財務報表的呈報」及會計實務準則第15號（經修訂）

「現金流量報表」，本集團需將前期度之簡明財務報表重新列賬以達致呈報之一致性，採納上

述會計實務準則不會對本集團之財務報表構成重大影嚮。

2. 持續經營基準

本財務報表是以持續經營基準編制。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股東應佔

虧損15,401,000港元。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淨流動資本金短缺448,441,000港

元，本集團股東應佔虧絀378,809,000港元。此外，本集團尚未履行還款之逾期銀行貸款及銀

行貸款利息約396,000,000港元及16,000,000港元。本集團之往來銀行續採取各種行動，包括

但不限於發出還款通知及傳票要求即時償還大部份本集團之銀行貸款。

如二零零一年年報所述，基於上述因素，本公司之董事及管理層對本集團持續經營之能力產

生重大懷疑，董事仍寄望於有關債務重整工作。如該項工作能順利完成，將保障本集團未來之

經營運作。為此，本財務報表按照持續經營基準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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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

(a) 按業務分類

本集團業務包括以下之主要業務環節：

貿易 ： 有色金屬貿易

鋁加工業務 ： 生產及銷售鋁箔及鋁型材，並生產及銷售鋁罐、容器及包裝產品

銅加工及冶煉業務 ： 生產及銷售銅套管、銅杆、銅線、電解銅及粗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銅加工及

貿易業務 鋁加工業務 冶煉業務 企業及其他 合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有色金屬銷售 – 141,694 388,861 487,837 30,781 85,732 – – 419,642 715,263

金屬期貨交易淨

虧損 – (15 ) – – – – – – – (15 )

利息收入 – 2,127 – – – – – 1,826 – 3,953

– 143,806 388,861 487,837 30,781 85,732 – 1,826 419,642 719,201

其他收益 – – 1,022 1,039 337 335 17 1,707 1,376 3,081

業績

分類業績 (5,677 ) (15,670 ) 20,358 14,480 2,852 63 (7,594 ) (14,532 ) 9,939 (15,659 )

財務費用 (25,461 ) (29,918 )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及虧損 2,896 (16,188 )

稅項 (2,629 ) (1,500 )

少數股東權益 (146 ) (1,870 )

股東應佔虧損淨額 (15,401 ) (65,1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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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按經營地點分類

本集團之業務主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進行，惟其中少部分貿易收入來自其他

地區。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集團營業額 盈利貢獻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香港以外地區） 405,259 660,062 46,441 56,163

香港及其他 14,383 59,139 1,803 4,171

419,642 719,201 48,244 60,334

4. 其他經營費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已決官司撥備沖回 (9,453) –

長期購貨合同之可預見虧損撥備增加 4,990 –

呆壞帳準備 – 16,630

(4,463) 16,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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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虧損已計入及扣除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計入：

上市投資股息收入 – 27
利息收入 190 3,953
出售證券投資所得收益 – 1,934
匯兌收益淨額 – 3

扣除：

折舊 24,174 24,929
出售固定資產之虧損 22 474
無形資產攤銷 – 139
存貨成本 371,398 658,867
員工支出（包括退休金支出3,751,000港元
（二零零一年：3,831,000港元）及董事酬金） 27,384 28,423
利息支出 25,461 29,918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賃租金 323 954
匯兌損失淨額 4 –

6.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企業所得稅及房產稅準備 1,824 988
應佔聯營公司稅項 805 512

2,629 1,500

由於期內本集團屬下所有香港公司均無任何估計之應課稅溢利，因此並無就集團內任何香港
公司提撥香港利得稅準備。

中國所得稅準備乃按適用於中外合營企業之企業所得稅法及規則並根據期間估計之應課稅
溢利計算。於期內本公司之若干中國內地附屬公司享有豁免及減免優惠。中國房產稅乃按相
關之中國房產稅法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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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

8. 每股虧損

每股虧損乃根據股東應佔虧損15,401,000港元（二零零一年：65,135,000港元）及於期內已發
行之普通股1,319,726,950股（二零零一年：1,319,726,950股普通股）計算。

於二零零二年及二零零一年期內並無潛在對每股虧損構成攤薄之影響。

9. 應收帳款及預付款項

本集團通常給予其貿易客戶之帳期為30日至90日。於本集團之應收帳款及預付款項中包括約
144,992,000港元（二零零一年：117,343,000港元）之應收貿易結餘，該等應收貿易帳項之帳
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 千港元 %

少於6個月 141,158 97 111,865 95
6個月－1年 1,976 1 2,893 2
1－2年 1,511 1 1,035 1
2年以上 347 1 1,550 2

144,992 100 117,343 100

10. 應付帳款及應計費用

於本集團之應付帳款及應計費用中包括約68,220,000港元（二零零一年：58,803,000港元）之
應付貿易結餘，該等應付貿易帳款之帳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 千港元 %

少於6個月 53,458 78 47,766 81
6個月－1年 6,630 10 702 1
1－2年 428 1 417 1
2年以上 7,704 11 9,918 17

68,220 100 58,80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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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銀行貸款

為數約396,000,000港元（二零零一年：399,000,000港元）之若干銀行貸款已於本業績公佈日
逾期，並已計入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之流動負債內。債務重整工作於期內繼續進行。

12. 承擔

(a) 經營租賃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根據不可撤銷之經營租賃須就租賃物業之承擔約為
883,000港元  （二零零一年：1,205,000港元）。根據不可撤銷之經營租賃的未來最低租
金總額詳情如下 :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未來最低租金總額：
一年內 471 646
一年後但於五年內 412 559

883 1,205

(b) 購入廠房及機器之資本承擔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已授權及已訂約 291,374 14,223
已授權但未訂約 – 240,462

291,374 254,685

13. 控股股東

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等法院於二零零二年五月八日頒令將本公司之控股股東中國有色金屬（香
港）集團有限公司（「有色金屬（香港）」）進行清盤及於二零零二年六月十九日頒令委任John
Lees及Desmond Chiong為有色金屬（香港）的清盤人。本公司已要求清盤人知會本公司有關
有色金屬（香港）清盤而對本集團及本公司有影響的任何重大發展。

14. 比較數字

若干比較數字已作重新列示以符合本期之呈列方式。此外，於附註3中之分類資料比較數字已
作增列以求更適當地反映本集團之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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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向聯營公司提供財務支援及擔保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向其聯營公司提供財務支援及就該等公司獲授之銀行貸款

提供擔保之總值約為71,752,000港元，即超逾本集團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之資產淨值之

25%（本集團資產淨值為負數），需要按照上市規則第19項應用指引作出披露。

有關上述聯營公司於二零零二年七月三十一日（即本報告之最後可行日期）之備考合併資產

負債表如下：－

備考 本集團

合併結餘 應佔權益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非流動資產 137 34

流動資產 213 54

流動負債 (248) (62 )

淨流動負債 (35 ) (8 )

資產淨值 102 26

股本 94 24

儲備 8 2

102 26

以上數字均為未經審核。

業務回顧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營業額約為港幣四億二千萬元，較上年同

期下降百分之四十二：期內虧損為港幣一千五百萬元，比上年同期減虧百分之七十六。

每股虧損港幣一點一七仙（二零零一年：港幣四點九四仙）。

貿易業務

二零零二年上半年，有色金屬產品價格繼續下跌，加上本集團之財政困境尚未有改善，

故期內本集團已暫停貿易業務，導致集團營業額銳減。為減少執行氧化鋁長期採購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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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虧損，公司已與供應商商定有關延遲交貨之安排。但由於上半年氧化鋁價格繼續下跌，

故於期內增加未來三十萬噸氧化鋁貿易可能產生的虧損準備約港幣五百萬元。

直接工業投資

截至二零零一年年底，本集團已對除常州金源銅業有限公司（「常州金源」）及河北銀興

股份有限公司以外之其餘五家聯營投資企業之投資損失作出全數準備，故這些企業產

生的虧損自二零零二年起不再對本集團之經營業績產生影響。

二零零二年上半年，本集團來自直接工業投資之淨利潤總額約為港幣一千一百萬元。

鋁加工業務

期內，國內鋁箔市場競爭加劇，導致華北鋁業有限公司相關產品銷量和價格均出現下滑，

企業盈利減少。易拉罐行業限產保價措施初見成效，漳州國銘�容器有限公司（「漳州國

際」）之營業額及毛利率均有所增長，再加上官司勝訴，有關準備沖回，使得漳州國際扭

虧為盈。

銅加工及冶煉業務

常州金源因銅杆市場產能過剩，加工升水下降，導致銷售收入及經營利潤大幅下降。銅

冶煉企業雖不對集團之業績造成影響，但由於電解銅價格及加工收入均下跌，該類企業

持續虧損。

行政開支

期內，集團透過精簡營運架構及內部資源調配，將行政開支削減百分之十五。

利息開支

借貸利率下降令集團之利息開支減少百分之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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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源及現金流量

期內，集團用於經營業務之現金淨額港幣一千三百萬元（二零零一年：港幣八百萬元）；

用於投資業務之現金淨額港幣四千四百萬元（二零零一年：港幣二千五百萬元）；而來自

融資之現金淨額港幣七千七百萬元（二零零一年：港幣二千二百萬元）。期內集團現金及

現金存款增加港幣二千萬元（二零零一年：減少港幣一千萬元）。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

日，集團之現金及現金存款為港幣七千六百萬元（全屬無抵押存款），其中百分之二十五

及百分之七十四分別為美元及人民幣存款，其餘為港幣存款。

由於本集團之外幣匯兌風險很少，故並未有進行外幣合同或有關保值。本集團會繼續對

外幣之財務風險管理採取保守之政策。

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集團之銀行貸款總額約為港幣八億四千萬元（港幣七億

九千萬元屬浮動利率，其餘為固定利率），其中港幣二億七千萬元貸款已訂立超過一年

的還款期。在所有銀行貸款中，百分之四十五為美元貸款，其餘為人民幣貸款。約港幣四

億零八百萬元之銀行貸款乃以集團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賬面淨值港幣三億零四百

萬元之固定資產作抵押。由於自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起本集團已處負資產狀況，

故集團銀行負債與股東應佔權益之比率（即總銀行貸款扣除現金存款與股東應佔權益

之比率）不作呈列。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集團逾期之銀行貸款約為港幣三億九千六百萬元。於二零零

二年五月十四日本公司接獲由香港高等法院發出就關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已

逾期之一千四百萬美元（折合港幣一億零九百萬元）銀團貸款申請索償之傳票。本公司

已委托律師處理相關事宜，並於二零零二年六月十日向法院遞交了答辯書。截至本業績

公佈日止，本集團尚未收到法院之進一步通知或判令。

此外，本公司於香港之所有債權銀行已委任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有限公司作為聯絡銀行

對公司開展有關工作，債權銀行並已分別委任獨立財務顧問和法律顧問，財務顧問已完

成對本集團之財務調查工作，現正按銀行之要求對本集團開展第二階段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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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本集團之或然負債自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後未有重大變動。

僱員

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本集團共聘用約二千三百名僱員（不包括聯營公司僱

員）。本集團之薪酬政策以市場慣例為基準，並按個別僱員之表現及經驗而釐定。其他僱

員福利包括年終雙糧、酌情發放之花紅、醫療保險、公積金及購股權計劃。本集團亦會視

乎需要為僱員提供不同形式之專業培訓，並鼓勵自學進修。

展望

受世界經濟增長不確定因素影響，預計下半年有色金屬產品價格仍將維持低位，面對困

境，集團將加強管理，督促企業改善經營業績：同時，集團將積極配合債權銀行搞好有關

債務重整工作。

董事之證券權益及購入證券之權利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除董事以信託形式代本公司持有本公司附屬公司之若干代

理人股份外，各董事在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之股本或債務證券中概無擁有根據證

券（披露權益）條例（「披露權益條例」）第28條須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聯交所」）之任何個人、家族、公司或其他權益（包括根據披露權益條例第31條或附

表第一部分被視為或當作由彼等擁有之權益），或根據披露權益條例第29條須登記於該

條例所述登記冊中之權益，或根據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

司及聯交所之權益。

於期內，本公司各董事或彼等之配偶或或未滿18歲之子女概無獲授予或行使認購本公

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之股本及債務證券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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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本中之主要股東權益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根據披露權益條例第16(1)條規定本公司存置之登記冊所載，

本公司獲悉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10%或以上之權益如下：

佔已發行股份

名稱 持有普通股數目 總數百分比

國家有色金屬工業局（「有色局」）* 596,044,203 45.16%

China Nonferrous Metals Holdings

(Cook Islands) Limited (「CNCI」) 596,044,203 45.16%

中國有色金屬（香港）集團有限公司

（「有色金屬（香港）」）** 596,044,203 45.16%

Mazar Limited 288,028,520 21.82%

* 於二零零一年二月十九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之主任宣佈本

公司之最終控股股東有色局已於重組中國有色金屬業過程中被撤銷。

** 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等法院於二零零二年五月八日頒令將本公司之控股股東有色金屬（香港）

進行清盤及於二零零二年六月十九日頒令委任John Lees及Desmond Chiong為有色金屬

（香港）的清盤人。

附註： 鑑於 (a) Mazar Limited為有色金屬（香港）之全資附屬公司，(b)有色金屬（香港）為CNCI之

全資附屬公司，及 (c) CNCI為有色局之全資附屬公司，該等公司均被視為擁有上述股份之

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根據該登記冊所載，概無任何其它人士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10%

或以上之權益。

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慨無購回、出售或贖回

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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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有兩名委員，包括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陳維端先生（主席）及丁良輝

先生。該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是檢討和監察本公司之財務匯報程序及內部控制。審核

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告。

最佳應用守則

除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二月一日至二零零二年六月四日期間沒有根據聯交所上市規則

附錄14最佳應用守則（「最佳應用守則」）第14段所載之規定有關本公司沒有至少兩位

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審核委員會，以及本公司非執行董事並無固定任期，而須根據本公

司組織章程細則第101條及第85條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並可膺選連任外，

本公司各董事均未有知悉任何資料，足以合理地顯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內之任何時間，不遵守或曾不遵守最佳應用守則。

承董事會命

徐惠中

董事總經理

香港，二零零二年九月十二日


